
版號：216LQ01272026表17-3-0(112年度)綜稅各類所得金額百分比5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財產交易
所得利息所得 申報大於

歸戶營利所得合　　計 退職所得機會中獎
所得 其他所得

納稅單位 薪資收入
稿費所得租賃及權

利金 股利所得執行業務
所得 薪資所得

各類所得金額

分位別

第1分位 1376177 100.00 189.990.610.061.300.0215.020.310.382.2311.843.305.91 59.02

第2分位 1376177 100.00 137.420.450.031.120.019.880.220.252.217.302.303.38 72.84

第3分位 1376177 100.00 117.010.390.021.140.029.570.200.212.236.772.212.89 74.35

第4分位 1376176 100.00 101.810.390.021.210.0410.830.180.212.366.252.452.77 73.29

第5分位 1376176 100.00 73.140.580.022.390.2421.790.130.322.435.122.561.94 62.48

合    計 6880883 100.00 90.120.510.021.920.1617.420.150.282.375.802.502.38 66.48

一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二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